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7〕7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稳步推进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要求，总结推广2015-2017年改善医疗服务有效做法，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2018—2020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局将继续委托第三方开展工作效果评估，并联合媒体开展宣传报道和主题活动，对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示范岗位、示范个人等先进典型进行挖掘、宣传和表扬。各地在实施过程中的工作动态、先进典型和意见建议，请及时报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和国家中医药局医政司。 
　　国家卫生计生委联系人：医政医管局 王斐、王毅 
　　联系电话：010-68791889、68791886 
　　国家中医药局联系人：医政司 薛静怡、严华国 
　　联系电话：010-59957815、59957692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7年12月29日 

　　下载链接：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